
2018 年 07 月( 下) 法制博览 立 项 课 题

互联网众筹商业模式的法律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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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筹是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模式之一，是指发起人通过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将自己的创意项目展现给社会大众，以实物、服务
或者媒体内容等作为回报从支持者手中获得项目启动资金的融资方式。在我国金融管制严格、中小企业无法融资的大背景下，众筹
为中小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但是因为我国众筹相关法律规定缺失、信用体系亟待改善，众筹未来发展还面对着许多法律风险
和法律问题。本文以我国众筹的现状为视角切入，浅析现行法律体系下互联网众筹存在的法律问题，并为我国互联网众筹的法律风
险预防与控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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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众筹概述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熟，市场经济进程导

致的企业改革也在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大中小型各类
企业面临着机遇与挑战。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在经济
领域的运用，不仅给商业模式带来了一场革命，而且促
进了企业经营模式的大变革。谁能在大数据时代，纵
横捭阖，快速融资成功，占领市场，谁就能为企业带来
又一个发展的“春天”。当资金紧急缺乏时，企业要花
费最少的情况下，筹集到所需要的资金;当资金充足
时，企业要以较低的风险、适当的时间投资出去，以取
得最大的利益，从而实现资金循环的平衡。企业融资
应运而生。

众筹，即向公众筹集资金，译自英文 crowdfunding
一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众筹借助于互联网这
个平台，发展尤其迅速，成为了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型
融资方式。根据投资回报方式划分，分为捐赠众筹、预
售众筹、债权式众筹和股权众筹四种模式。

众筹的主要参与人有筹资人(项目发起人)、出资
人(项目支持者) 和众筹平台。筹资人将自己准备启
动的项目形成策划案，通过众筹平台审核相关资料。
若通过审核，筹资人的项目便可在平台的网站启动，通
过网络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从而募得社会大众的投资。
依据众筹的运作规则，众筹的项目在预定的时间内筹
集到审核时的目标金额，代表着筹资第一步成功并顺
利进入到项目运行阶段。出资人通过众筹项目的发展
得到相应的经济收益，众筹平台也从融资额中抽取一
定比例的佣金。

二、我国互联网众筹目前的发展状况
众筹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

展极为迅速，因此在短时间出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制
定和完善跟不上众筹模式发展脚步的空窗期。在理论
界，大家都认为我国的众筹元年是 2011 年。在这一
年，国内先后成立了美微创投、人人投等多个众筹平
台。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全国总计正常运营众筹

平台 370 家。①但与众筹相配套的法律却未同时建立
健全，各类问题不断暴露。众筹最早开始于美国，并在
美国逐渐发展，2009 年的 Kickstarter 开启了美国的众

筹时代，2012 年奥巴马签署的 JOBS 法案，该法案为美
国众筹行业提供了法律依据及具体运行的规则，而我
国现在有很多活动是打着众筹幌子的“伪众筹”②。例
如，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利用众筹进行非法集资、网络诈
骗、洗钱等违法行为。

三、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互联网众筹存在的法律
问题及分析

众筹作为一种创新型网络融资模式，与西方众筹
不同，国内正式的众筹经济始终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出
现的，借助互联网优势井喷式爆发。在尚不成熟的探
索期，也因为互联网本身存在的劣势而引起一系列让
人难以甄别的问题，制约着众筹这一新事物在我国的
发展。同时，由于我国相应保护众筹融资的法律法规
尚不健全，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法律风险。
下文将对众筹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面临的不同风险
进行分析。

( 一) 非法发行证券的风险
非法发行证券的风险主要是针对股权式众筹而

言。我国《证券法》③第十条第二款规定:非公开发行
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此
外我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④还规定了“擅
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因此，在股权众筹中
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发行股份针对的对象;二是严
格控制数量。众筹其本质就是“众”，主要活动阵地便
是互联网，如果法律对其加以严格限制，无疑会扼杀这
种新兴且具备活力的创业模式。根据目前我国股权式
众筹的筹资数额以及参与的支持者人数看，众筹都违
反了募集数额或者支持者人数的限制规定，应当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
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⑤被立案追诉。如此
看来，现行法律规定下的股权式众筹，存在着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法律风险。

在当前法律环境下，股权式众筹要想不被界定为
非法发行证券活动，要限制投资者资格和人数实行非
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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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弊病。考核评价、防控监督等机制不健全，以致党风
廉政责任制的落实被忽视，最终因监督无力而流于
形式。

三、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治理对策
( 一)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和谐政治生态治理
首先，要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生活质量，坚定理

想信念。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学习，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对民主集中制的教育，加强党
中央政治思想信念的贯彻落实，时刻保持与时俱进的
学习能力，以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其次，探索基层党
组织的政治生活载体，加强吸引力。建立有效的党员
思想动态、政治诉求分析研判机制，切实增强党内谈话
常态化、沟通真诚化，激发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积
极性。最后，建立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生活机制，增强党
的执行力。构建以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为主的党
内政治生活机制，严格组织党内成员过好组织生活，确
保组织生活内容真实，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协调
性、科学性、执行力。

( 二)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推进高效政治生态
治理

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有助于从源头建设政治生
态。“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
好的用人导向是规范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也是突破
党的各项事业的关键所在，是实现政治生态高效化的
关键所在。严格选人、用人标准，不搞暗箱操作，任用
有能力的人担任领导干部。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要有严

格的考核、监督办法。信任不能替代监督，要坚持长管
长严，实现从严管理干部常态化;坚持全管全严，完善
从严管理干部的制度化;坚持真管真严，不断强化从严
管理干部的效能化。

( 三) 坚持作风建设全面从严，推进廉洁政治生态
建设

习近平同志指出:“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
决查处一个。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

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4］
教育引导全体党员保有

良好的作风，提高讲纪律守规矩的认识意识，构建党的
纪律教育平台。夯实作风建设常态化的思想基础，加
强党员党性教育，规范教育内容，构建教育考核、监督
问责机制。加强作风建设常态化的外部保障，完善权
力和责任相统一的管理机制，健全作风建设发现并处
理问题机制，全面落实作风建设风险防控工作。推进
覆盖更广、层次更深的防控管理网络的形成，将“懒
政”现象纳入监控范围，完善作风建设检查督导机制，
构建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等多种监督模式并存的监督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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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投资者的权益保护风险
在传统融资模式中，重视信息披露制度，更有证券

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信誉中介机构提供调查和信誉
担保，确保投资者及时有效掌握融资项目具体情况，从
而使得整个市场趋向于有效。然而，在众筹融资中，所
有环节均由投融资双方借助于互联网平台交流进行。
一般没有律师、会计、券商的参与，投资方依赖于融资
方的单方信息发布，难以获取充分全面的信息，无法进
行有效沟通咨询，双方信息掌控严重失衡，从而加重投
资者的投资负担。

众筹的运作过程离不开资金运作，对资金进行有
效、安全的管理，是众筹平台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其
防范风险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在实践中，众筹在运
作过程中，很少有专门对资金管理的第三方托管机构，
更谈不上相关部门进行监督以及及时向投资者公开资
金流向，众筹平台主要是依靠其信用经营资金流，没有
可靠 的 机 制 监 督。平 台 资 金 管 理 风 险 依 然 不 容

忽视。⑥
四、我国众筹融资的法律风险防控建议
互联网众筹融资的商业模式既让普通民众的小额

资金有了投资渠道，也使得个人或小微企业以低成本
实现快速融资，解决他们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
然而，在实践的具体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我国缺
乏相关规范众筹活动的法律规范，展现出许多的法律
问题，往往还伴随着触犯法律的风险。笔者从以下几
个方面出发，提出一些法律风险的防控建议。

( 一) 加强对众筹平台的监管
在筹资人与出资人之间，对于出资人的运作过程

以及资金的走向并不完全清楚，因此出资人处于相对
信息弱势地位，政府监管部门要从制度层面增加对投
资者权益的保护，可以着重监管以下几方面:增强资金
运作过程的透明度;增加资金监管力度，保证交易安
全;进一步全面完整和改善平台的运作流程，保障投资
人的知情权，避免投资者因信息缺失而被欺诈。并且
监管部门要加大对投资者教育的力度，提高投资者的
综合能力，指引其合理认识以及控制风险。平台应做
好自有资金与客户资金的隔离，进一步建立第三方尤
其是银行的客户资金存管机制，保证资金的安全性。

( 二) 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与协调
众筹作为我国一种新兴的筹集资金的方法，目前

还处于法律、行政法规所没有规定的相对真空状态，其
操作过程不够规范，政府部门管理力度不够，因此，为
防止法律风险的扩张，需要取得各方密切配合，政府机
关、相关部门的专业指导，对众筹项目进行备案，众筹
平台与自觉规范自身行为，通过一系列努力，势必会将
众筹的风险降低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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